
附件2 

福鼎市卫健局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办理任务分解表
议案、建议

编号
议案标题 建议人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卫健局承办
股室

分管领导 代表通讯地址 代表联系方式

1044
关于新医改中的福鼎市第二医院

的功能定位的建议 

1057
关于加快完善我市普惠托育服务

机构建设工作的建议

1064
关于完善基层卫生院人员编制优

化诊疗服务质量的建议 

1112
关于加强学校冬春季新冠及其他

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建议

1036
关于加强自闭症儿童教育社会保

障的建议

1062
关于预防预制菜进入学生“中央

厨房”食堂的建议 

1118 关于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的建议

议案、建议办理要求：1、主办建议各承办股室要在6月15日前办结并书面答复(含协办意见)代表，将结果反馈至局办公室。
                      2、协办建议要及时沟通主办单位,于4月15日前提出书面意见交主办单位。
                      3、各承办股室要做到“办前有沟通、办中有联系、办后有反馈”，需要面谈的，要留下面谈照片、记录。
                      4、办结后需填写、反馈《办理结果征询意见表》；办理结果未达到满意的，应积极与代表沟通直至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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